
财产权利人死亡
谁能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？

案例
张老太是一个孤寡老人，生前生活

主要靠邻居刘女士照料。张老太去世
后，留下房屋等遗产。为防止遗产流失、
毁损，刘女士可以申请法院指定自己为
遗产管理人吗？

说法
可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131 条
规定“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
养的人，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
扶养较多的人，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。”

正因为刘女士对没有继承人的张老太在
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情况下扶养较多，
符合“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”的条件，遗
产的妥善保管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
系，决定了其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
管理人。

案例
肖先生生前曾向古女士借过大笔款

项，且一直没有归还。肖先生突然去世
后，虽然其遗产不足以清偿借款，但有人
仍对其遗产“虎视眈眈”。古女士可以申
请法院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吗？

说法
可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159 条
规定：“分割遗产，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
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；但是，应当为
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

保留必要的遗产。”正因为古女士是肖先
生生前的债权人，而遗产不足以清偿借
款且与古女士债务的清偿存在利害关
系，决定了其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
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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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李老太生前与赵女士签订过遗赠扶

养协议协议，约定由赵女士负责李老太
的生养死葬，李老太的主要遗产归赵女
士所有。可李老太死后，其子女却有心
转移全部遗产。赵女士可以申请法院指

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吗？

说法
可以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

1158 条规定：“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
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。按照

协议，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
死葬的义务，享有受遗赠的权利。”正因为
赵女士与李老太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，且
赵女士已经履行约定义务，在李老太子女
有心转移遗产的情况下，赵女士自然可以
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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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第1146条

规定：“对遗产管理人

的确定有争议的，利

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

法院申请指定遗产

管理人。”那么，除其

继承人外，还有哪些

利害关系人可以向

法院申请指定遗产

管理人呢？

核心
阅读

员工无正当理由不辞而别

单位能否扣发工资？

读者信箱

编辑同志：
因 朋 友 相 邀 ，我 便 前 往 外 地 就

业 ，而 我 担 心 公 司 不 会 同 意 我“ 跳
槽”，遂不辞而别。20 天后，基于公司
还差我 3 个月工资未付，我曾向公司
索 要 。 可 公 司 以 我 无 正 当 理 由 离 职
为由，表示扣发我全部欠薪。

请 问 ：在 我 离 职 并 没 有 造 成 公
司 任 何 损 失 的 情 况 下 ，公 司 的 做 法
对 吗 ？

读者 肖欢欢

肖欢欢读者：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
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第 29 条、第 37 条分别规定：“用人
单 位 与 劳 动 者 应 当 按 照 劳 动 合 同 的
约 定 ，全 面 履 行 各 自 的 义 务 。”“ 劳 动
者 提 前 三 十 日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用 人
单 位 ，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。劳 动 者 在
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，可
以解除劳动合同。”

即你因朋友相邀前往外地就业，
突然不辞而别的行为确定与之相违，
但 这 并 不 等 于 就 必 须 向 公 司 承 担 赔
偿 责 任 。因 为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劳 动
合同法》第 90 条还规定：“劳动者违反
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，或者违反劳
动 合 同 中 约 定 的 保 密 义 务 或 者 竞 业
限 制 ，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损 失 的 ，应 当
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《工 资 支 付 暂 行 规 定》第 16 条 也
指 出 ：“ 因 劳 动 者 本 人 原 因 给 用 人 单
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用人单位可按照
劳 动 合 同 的 约 定 要 求 其 赔 偿 经 济 损
失 。经 济 损 失 的 赔 偿 ，可 从 劳 动 者 本
人的工资中扣除。但每月扣除的部分
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 20％。若
扣 除 后 的 剩 余 工 资 部 分 低 于 当 地 月
最低工资标准，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
付。”也就是说，可以通过扣除劳动者
工资赔偿损失的条件，是劳动者违反
保密义务、竞业限制或因劳动者本人
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。结
合本案，正因为你的不辞而别并没有
给公司造成损失，决定了公司不得扣
发你的工资。

律师 廖春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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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谢老太既没有法定继承人也没有遗

嘱继承人。谢老太去世后，面对其不菲
的遗产，许多人都想分得“一杯羹”。为
防止遗产灭失，谢老太生前住所地的民
政部门可以申请法院指定自己为遗产管
理人吗？

说法
可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 1145 条
规定：“继承开始后，遗嘱执行人为遗产
管理人；没有遗嘱执行人的，继承人应当
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；继承人未推选的，
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；没有继

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，由被继
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
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。”正因为谢老太没
有继承人，决定了其生前住所地的民政
部门为防止遗产灭失，可以向法院申请
指定遗产管理人。

颜梅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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